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 12 月30 日
                  府行救字第1140224043號
訴願人：陳o壬      南投縣集集鎮oo街oo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集分局
訴願人陳o壬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5月15日開立之書面告誡書（訴願人113年5月27日簽收），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112年11月受理被害人黃o豪報案，稱遭不詳詐騙集團以假交友（徵婚詐財）詐騙，案內受騙款項匯入眾多帳戶，其中一帳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812-xxxxxxxxxxxxxx）之開戶人為訴願人，因訴願人設籍南投縣集集鎮，乃移請集集分局辦理告誡；集集分局通知訴願人於113年5月27日到案說明並製作調查筆錄，認為訴願人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5之2第1項（113.07.31修正後為同法第22條）規定，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予以書面告誡，同時將其所涉本案前開帳戶列為告誡戶，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訴願法第77條第2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五十七條但書定期間補送訴願書…。」
2、 本件訴願人於113年5月27日簽收告誡處分書，惟遲至114年9月8日始向原處分機關集集分局提出訴願，是本件之訴願提起顯已逾越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自非法之所許。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自不應受理。
3、 另訴願人陳稱本案業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113年偵字第4507號），足證訴願人主觀上並無詐欺或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之故意或過失，認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應不予處罰；又本案所為交付帳戶行為乃基於親友關係間之正當理由，故原處分機關所為告誡處分違法不當應予撤銷云云。
4、 參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立法理由謂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對於將所有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規避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有立法截堵之必要，進而明定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斷標準。本案訴願人為專科畢業，事發時已36歲，為智識正常成年人，其將所有帳戶提供網友LINE暱稱「oddd」使用，顯已違反前開帳號所有人不應將所有帳號任意提供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就其所有帳戶之淪為詐騙集團利用工具難謂無過失。
5、 又本案雖於司法程序中經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該處分書言明訴願人提供帳戶資料予他人行為，雖不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而有修法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1項本文無正當理由交付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之行為，惟查無訴願人有修法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3項所列各款事由之情形，自難論以同條第3項之罪（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113年偵字第4507號不起訴處分書參照）。是訴願人所為符合修法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1項本文規定，此亦為司法程序所肯認，原處分機關依同條第2項規定，據以對被告裁處告誡處分，並無違誤，併予陳明。
6、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依訴願法第77條第2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蔡 明 志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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